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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書法比賽  

1.  參賽對象：P1 –  S6 學生  

 

2.  參賽組別：：以  2018 年  9 月學年計算  

小學組：  小學一/二年級組  小學三/四年級組  小學五/六年級組  

中學組：  初中組(中學一至三年級)  高中組(中學四至六年級)  

 

3.  書法內容：字體不限，各組別書寫內容如下：  

 

A.  毛筆書法（大字組）：  

 

君 子 不 器   

 

B.  毛筆書法（小字組）：  

 

子 絕 四 ： 毋 意 ， 毋 必 ， 毋 固 ， 毋 我 。  

C.  硬筆中文  

                                                                                請書寫於附頁一 

子 曰 “ 人 有 一 材 一 藝 的 ， 非 無 可 用 。 能 於 此 ， 不 能 於 彼 。 譬 如 器 皿

一 般 ， 雖 各 有 用 處 ， 終 是 不 能 相 通 ， 非 全 才 也 。 惟 是 君 子 的 人 ， 識

見 高 明 ， 涵 養 深 邃 ， 其 體 既 無 所 不 具 ， 故 其 用 自 無 所 不 周 。 大 之 可

以 任 經 綸 匡 濟 之 業 ， 小 之 可 以 理 錢 谷 甲 兵 之 事 ， 守 常 達 變 ， 無 往 不

宜 ， 豈 若 器 之 各 適 於 用 ， 而 不 能 相 通 者 哉 ! ”  

《 論 語 ‧ 為 政 篇 》 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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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筆英文   

 

                                                                                 請書寫於附頁二 

Be water my friend - General aptitude of a great man  

 

Frailties from which Confucius was free. 

There were four things from which the Master was entirely 

free. He had no foregone conclusions, no arbitrary 

predeterminations, no obstinacy, and no egoism. 

The general aptitude of the Chün-tsze (a great man). 

The Master said, "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 

Which means a great man will not be restricted by one of the 

talent, but be able to continually to be acquiring new 

knowledge with a humble mind. 

The saying is also represented by Bruce Lee, “Be water, my 

friend” 

 

 

 

4.  作品要求：  

 毛筆書法（大字組）尺寸不超過 100cm x 60cm 

 毛筆書法（小字組）字體不超過 1 寸  

 硬筆書法（中文或英文組）請用指定參加表格書寫  

 硬筆書法以鉛筆或原子筆書寫皆可  

 字體及書寫格式不限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手筆，如非參賽者手筆，將被取消參賽資格，已繳交

的參賽費用恕不退回  

 參賽者不可把姓名書寫在作品正面  

 每人每項目只可投稿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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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方法︰  

 參賽者可先於本會網頁提交報名並繳交費用，然後將作品郵寄或親自交回本

會辦事處。  

 所有參賽作品後面需貼上網上報名電郵回條。  

 投寄前請確保郵件上已貼上足夠郵資，我們不會接收任何郵資不足的郵件，

而此等郵件將由香港郵政處理。此等郵遞錯誤，本會恕不負責。請於信封背

面寫上回郵地址。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4 月 30 日。遞交作品限期為 2019 年 5 月 3 日。

郵遞報名以郵戳為準，所有逾期的郵遞報名恕不接收。  

 參賽作品於比賽後可作退還，而不需另收費用。  

 

其他詳情請參閱比賽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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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 

 

硬筆書法(中文組) 

 

            

            

            

            

            

            

            

            

            

            

            

            

            

 

(註：書寫格式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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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二  

硬筆書法(英文組) 

 
 

 

 

 

 

 

 

 

 

 

 

 

 

 


